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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码头整治提升改造项目

（热电厂码头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8月 28日，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码头整治提升改造项目

（热电厂码头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监

测单位、验收调查表编制单位等并特邀 3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

监测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

运行情况，一致确认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中规定的 9种不予验收的情形。

验收专家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调查表资料翔实、内容完整、编制规

范、结论合理。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9月，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经济开发区

中吴大道 1号。公司经营范围为钢冶炼，钢材轧制，火力发电，蒸气供应，紧

固件、拉丝制造，加工；氧[压缩的]、氧[液化的]、氮[压缩的]、氮[液化的]、氩

[压缩的]、氩[液化的]的制造和销售；加气混凝土砌块，冶金技术服务、装卸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为了深入推进“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根据《省交通运输厅 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全省内河港口码头环保问题整改的通知》（苏交计【2020】

142号）和《常州市内河港口码头环保问题整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常政办

发【2020】100号）要求《关于 2020年三季度<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

问题整治方案>落实情况的通报》、《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长江经济

带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常政办发〔2020〕21号），

常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内河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工作，全市排查了内河码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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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制定了内河码头清单，督促内河港口码头企业限期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并督促办理、完善环保手续，建立“一企一档”。

企业在梅港和江南运河交汇处往南，梅港河两岸各建设 3座码头（5-10号，

共 6座），在二贤河和江南运河交汇处建设 1座 3号码头和 1座热电厂码头。

2022年 3月 29日，3号码头和 5-10号通过专家组验收。2023年 7月，热

电厂码头开始进行改造，2024年 4月，热电厂码头完成改造，具备了验收条件，

热电厂码头设有 2个 500吨级泊位，2台吊机，配备雾炮车和干雾除尘装置等，

具备年吞吐焦煤 20万吨的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9月委托江苏正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了《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码头整治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1

年 10月 26日取得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常经发审[2021]340

号），3号码头和 5-10号码头于 2022年 3月 29日通过专家组验收。

2023年 7月，热电厂码头开始进行改造，2024年 4月完成改造。

（三）投资情况

热电厂码头总投资 100万，环保投资 36万，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3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对热电厂码头及其污染防治措施进行验收，热电厂码头具

备年吞吐焦煤 20万吨的能力。

二、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生变化：

①环评中含油污水在码头收集后进南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生产，

实际在生产过程中，码头收集的船舶含油污水作为危废进行处置，不进厂内污

水处理站。含油污水收集量相比环评减少，由于含油污水是否提交在本项目码

头上，主要取决于船主，含油污水提交的主观性较强，因此实际收集量相比环

评减少。

②环评中由于含油污水进污水站，导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需要作为危

废进行处置，实际船舶含油污水不进污水处理站处理，而是作为危废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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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沉淀池污泥按照原有一般固废属性进行管理，产生的污泥厂区内回用。环

评中废机油收集后厂内回用，实际收集后作为危废，委托江苏中吴长润环能科

技有限公司处置，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

③热电厂码头皮带输送机建设 2 台（环评中为 1台），为了避免机器发生

故障从而影响生产，因此增加 1台皮带输送机作为备用；热电厂码头岸电系统

建设 2套（环评为 5 套），考虑到该码头只有 2 个泊位，实际 1 个泊位建设 1

套已满足使用需求。

对照环保部文件《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2015]52号）中《港口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以及江

苏省环境保护厅文件《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

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可以纳入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不新增员工及管理人员，所需职工从公司内部调配，不新增生活污

水。

本项目营运期污水主要为船舶生活污水、码头冲洗废水、抑尘废水及初期

雨水。码头船舶生活污水依靠码头吨桶进行收集，船舶生活污水进厂内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厂内冷却水循环系统，码头冲洗废水、抑尘废水及初期雨水

经收集后进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厂内冷却水循环系统。

（二）废气

本项目装卸、运输工段有废气产生，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装卸过程中采

用雾炮和干雾除尘设备进行降尘处理，同时带式传送设备由封闭罩封闭。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吊机和输送机等设备，通过采取减震、距离衰减等措

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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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到港船舶生活垃圾、沉淀池污泥、废机

油、船舶含油污水及废零件。其中到港船舶生活垃圾经码头生活垃圾桶收集后

由常州优德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清运，沉淀池污泥、废零件厂内回用，船舶含

油污水由常州澜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回收后委托江苏信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处

置，废机油委托江苏中吴长润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本项目码头设有专门的生活垃圾收集桶，用来收集到港船舶生活垃圾。本

项目产生的沉淀池污泥经压滤后厂内回用，即产即清，不单独设置污泥堆场。

本项目依托厂内现有危废仓库，危废仓库位于南厂区东南角，面积约 300平方

米，危废仓库落实防扬散、防淋溶、防流散、防渗漏、防腐蚀等措施，环保标

识牌已落实。

（五）其他措施

1、本项目灭火器、消火栓等相应的应急物资及设施已配备到位。

2、本项目环境应急预案已编制并备案，备案号为 320412-2022-JKQ0026-H。

3、本项目以热电厂码头四周为边界向外设置 50m的卫生防护距离，在该范

围内无居民点等环境敏感目标。

（六）环境管理制度

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在运行过

程中，依据当前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制定了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出口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的日

均值浓度及 pH 值范围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表 1中要求，悬浮物、总氮及动植物油类无评价标准，本

次验收不做评价；二贤河码头上游 500米处，江南运河排口下游 1000米处，江

南运河排口下游 2000米处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

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浓度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

类标准，悬浮物无评价标准，本次验收不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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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无组织颗粒物周界外浓度最大值符合江苏省地方标

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中的相关标准。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热电厂码头东侧、南侧和北侧厂界昼夜环境噪声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西侧厂界昼夜环

境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污染物总量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无废水排放，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回用；废气无组织排

放不纳入总量控制；固废 100%处理，零排放。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营运期污水主要为船舶生活污水、码头冲洗废水、抑尘废水及初

期雨水。码头船舶生活污水依靠码头吨桶进行收集，船舶生活污水进厂内污水

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厂内冷却水循环系统，码头冲洗废水、抑尘废水及初期雨

水经收集后进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厂内冷却水循环系统，对周边地表

水环境不构成直接影响。

2、本项目废气达标排放，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

4、本项目码头作业区已建设合理有效的船舶污水、船舶生活垃圾、船舶油

污水等接收装置，因此对土壤及地下水影响较小。

5、本项目码头不占用主航道水域，对附近水域河势演变及泥沙运动影响较

小，对鱼类产生的影响较小。船舶航行会对周围水体产生扰动，这些扰动对水

生生物的生物量、种类及栖息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码头整治提升改造项目（热电厂码头部分）已按照

环评及其批复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监测数据表

明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对照自主验收的要求，验收组一致同意本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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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期管理要求与建议

1、加强边坡的维护与管理，防止水土流失。

2、加强装卸管理，不得污染河道。

3、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的管理，确保废水、废气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

4、加强危废的收集、贮存、处置和日常管理等，及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

置。

八、验收人员信息

附：会议签到表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